
 

填表備註： 

一、學生填寫申請表，其生活助學金時數請自行與助學單位確認是否審核通過，並由師長就

學生專長簽署認可後，正本由助學單位保存備查。 

二、凡本校學生符合生活助學金實施要點均可提出申請。 

三、身份別：僑外生、原民生、清寒生(需附清寒證明影本)或其他有明確家庭經濟困難者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國 立 臺 中 教 育 大 學 學 生 生 活 助 學 金 申 請 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  班級學號  
身份別 

（備註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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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    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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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請略加描述) 
 

師長推薦 

簽  章 
 

助學單位 

審核意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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